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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96(c)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有关 

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人的 

问题及人道主义问题 

向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受害者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一 、 导 言 

1. 大会1990年12月14日第45/100号决议重申人道主义援助对自然灾害和类似 

情况的受害者至关重要以及主杈国家对在本国境内发动、组织、协调和执行人道主 

义援助的首要任务。 

2. 大会强调纯粹出于人道主义动机的公正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提供 

援助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并请所有其人民需要此种援助的国家便利这些组织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特别是提供粮食、药品和医疗护理，这些援助必须送达受害者 

手中。因此，大会呼吁所有国家支持提供所需人道主义援助的这些组织。 

3. 大会在第45/100号决议第8段中请秘书长同各囯政府、政府间组织、政府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必要的协商，以确定各种手段，方便运送适当的人道主义拔助 

给自然灾害或类似紧急情况的受害者,包括建立救济通道，并就此向大会第四十七届 

会议提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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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会在该决议第9段中请秘书长研究是否可能根据各国政府、有关的政府 

和非政府国际组织提供的资料，并考虑到联合国在这方面已进行的工作，编制一份联 

合国经有关国家同意可向之求助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和管理方面的专家和主管 

组织名单，以求准确迅速地评价需要和实际确定运送援助的最佳手段。 

5. 为编写本报告而进行的协商过程是根据非正式会谈和寄给会员国、联合国 

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问题单进行的。 

6. 要理解本报告所提供的资料，还应参照1991年12月19曰笫46/182号决议。 

关于该决议，将向大会单独提出一份进展报告。 

二、促进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A .接近紧急情况的受害者 

7. 导致通过第45/100号决议的辩论有力地显示国际社会深刻和真正关切处境 

穷困的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以及提供这种援助方面所遭遇的困难。许多人认 

为国内暴力行为的规模和特别是部族冲突和内战中的交战派别立场日益激化是这种 

局势特别危险的特点，因为这种局势甚至威胁了所依据的人道主义法的各项原则，这 

些原则以前容许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社联盟、 

联合国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机构至少接近部分受影响的人口。 

8. 大会第45/100号决议代表著国际上讨论关于接近受影响的人口的问题向前 

迈进了一大 2 ?。拋弃自然灾害和紧急情况的受害者不仅威胁了人类的生命而且冒犯 

了人类的尊 接近受害者是必要的。 

9. ：á ，接近紧急情况的受害者被确认为是必要的，但是这个问题必须从主权 

原则的；探 - í ; í 。有人指出，在不同论坛上关于改善运送人道主义後助的方法的 

讨论必然触 , i运送这种援助与主权原则抵触的论点。例如，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 9 9 1 年夏 :议工，若干代表在讨论改组联台救灾工作时提及了这个问题，泡们 

强调其国家; -丄主权，并坚持在运送人道主义缓助时必须事先获得有关国家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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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的看 

法 。 -

B .救济通道 

10. 大家普遍同意救济通道作为接近陷入武装冲突和内乱中的人民方面所起的 

功用。在冲突所有各方同意之下，这些 " *道 "的存在是暂时的，地理位置是明确 . 

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救济人员，例如在苏丹、埃塞俄比亚、萨尔瓦多、索 

马里和南斯拉夫，设立和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救济通道。 

11. 国际社会认为救济通道是支持《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 

议定书》所确认的武装冲突中平民获得援助的权利的一种重要工具。政府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之间以及红十字运动内部都一致认为这些获得最多国家批准的国际文书 

充分说明了制订关于人道主义行动和介入的法律原则的必要性。不过，必须更加蓴 

重这些文书的落实。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在内战日益增多的形势下，往往内战各 

方不承认或者拒绝遵守这些文书，使这些文书愈来愈难落实。 

12. 最近对救济车队和人员的攻击造成悲剧的人命损失，使国家和国际救济机 

构深表关注。这些机构认为，其救济人员忍受武装冲突危险的程度不久就会到达极 

限。大家坚决认为，不仅为了救济人员的安全，而且首先为了冲突的受害者，必须更 

有效地落实对获得批准的关于人道主义法的国际文书的尊重。有人也指出，往往政 

府对其领土的控制是有限的，有一大片领土被从事盗匪活动的武装团伙所掌握。即 

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不能完全免除对其人民和对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裰助极其贫 

困的所有各阶层人民的国际人员和国家人员所应负的责ft。政府应竭尽全力便利所 

有有关人员的工作。 

13. 从事人道主义锾助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员是纯粹中立和公正地 

使用救济通道。不过，人道主义组织不仅很多，而且其作业方式、原则和活动范围也 

相当不同。B前正在讨论的在武装冲突中从事人道主义摆助的组织的 Í 7为守则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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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提高这些多样性组织的效率而最终使紧急情况的受害者获益的一种可能的办 

法。在这方面，一些组织在构思方面已经完成了相当多的基础工作。救济人员目前 

正在讨论这些组织所作的努力。 

14. 虽然救济通道作为接近紧急情况受害者的"突破性 "办法的价值是不容争 

论的，但是有些人认为救济通道在时间上和地理范围上受到限制是一项缺点。的确， 

救济通道由于地理上的局限，只能送达相当少部分的贫困人员，而冲突交战派系的行 

动往往驱散了平民人口。但是亳无疑问，救济通道是将人道主义援助成功地送到冲 

突地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现建议如第45/100号决议指出，在可能时，以谋求政 

治性解决包括解决冲突的措施在内，来扩夫救济通道的概念。 

C.具有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专亚知识的个人和组织清单 

15. 大会在,45 / 1 0 0号决议,9段中请秘书长研究是否可能编制一份联合国可 

向之求助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和管理方面的专家和主管组织名单，以求迅速地 

评价需要和确定运送援助的最佳手段。大会在其第46 / 1 8 2号决议内通过了这个建 

议.在附件第27段内要求联合国应建立一个中央登记册，登记联合国系统内以及联合 

国可以随时要求帮助的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所有专门人员和技术 

专家工作队以及救济用品和设备。据第45/100号决议进行的协商在较大范围内审议 

了这个问题，结果对登记册中有关人力资源这一部分的性质和范围有了一些了解。 

这些讨论还提到日内瓦人道主义事务部在该领域已采取的一些行动，特别是《国际 

搜索和救锾工作队名称地址簿》的编辑和供国际援助使用的救灾物资库存登记册的 

项目； 

16. 大多数从事于国际救济活动的联合国业务机构以及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政府单位都自备紧急情况专家名册.。经验显示，这些名册需要相当大的经费资 

源f e人力来确保定期的订正和其中所列专家的训练以及质量控制。在协商期间，讨 

论了有效詧理和维系一个大规模最新中央登记册的可能性，并普遍对下列事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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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切：（a)它的设计是否应包括多边来源，包括联合国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各国政 

府提供的所有关于个人和组织的资料；和( b )它是否打算涵盖不同型的紧急情况中 

可能需要的范围广泛的专业知识。 

17. 还有人质问这样一个中央登记册是否有用，因为它可能同已有的登记册和 

每一个业务机构在其职权领域所持的登记册重复。因此，有人认为，建立一个详细的 

中央名单可能极其困难、耗时和所费不赀。‧在第46/182号决议有关规定能够得到实 

施之前，必须仔细规划和衡量它的建立可能取得的整体利益。 

18. 但是，协商的一些当事方认为，编制一个分散的关于灾难管理专家的名册网 

络对联合国也许更为有用。在联合囯大家庭、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国政 

府之内现有的这样一种名册网络的联络中心可以提供关于许多重要项目的有关资 

料，例如24小时接触中心，现有专业领域，同联合国或同受灾国家合作的模式和通过 

共用电脑系统存取情况所需的更具体知识的方法。如果一个紧急情况需要国际社会 

提供特别专业知识，它就能以此方法迅速地査明和动员起来。但是，订正和维系每一 

个名册内所收的关于个人和组织的资料依然由个别主管机构或组织负责。已考虑到 

通过联合国国际紧急情况工作网（紧急情况工作网）--一个由日内瓦人道主义事务部 

管理的与灾害有关的电子资料网络--使全世界的有关灾害管理界能够使用这个网络 

的重要组成部分。 

19. 为了加强在紧急情况一开始时的立即评价能力，日内瓦人道主义事务部正 

研究是否可能建立联合国灾难评价和协调（灾难评价和协调）随时待命工作队。许多 

国家政府已表示对这个构想有兴趣和支持，这个构想同第45/100号决议第9段和第46 

/ 1 8 2号决议的建议内所表示的关切密切有关。在紧急救灾协调专员的职权下建立灾 

难评价和协调工作队的目的是通过向受灾国家在立即就地评价损害和人道主义需要 

方面提供支持来促进国际对紧急情况的响应，和随后核对和分发有关的资料以及发 

动国际救济行动的就地协调。 

20. 目前所讨论的这个灾难评价和协调的概念意味着曰内瓦人道主义事务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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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紧急救济服务单位密切合作，査明熟练和经验丰富的人士并会同自己的正规工 

作人员，以便建立一个随时待命的干部队伍，以形成一个灾难评价和协调任务领导人 

的核心小组。有关的联合国机构连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将被邀 

参加灾难评价和协调的特派团，以及参与准备和训练，以便为这样的特派团工作。灾 

难评价和协调工作队与各国当局协商将就国际援助的需要和就其派送的可能渠道向 

联合国紧急教济协调专员和开发计划署、人道主义事务部驻地代表提出建议。 

2 1 .上述考虑说明，一个灾难管理专家名册的分散网络以及灾难评价和协调观 

念的进一步发展，可以在执行第45/100号决议内的建议方面和第46/182号决议所载 

的全盘战略方面，为促进联合国系统的*急人道主义援助的随时待命和协调能力，形 

成基本的组成部分。 


